


	

巴财振呈〔2022〕1号

关于2022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到位的通知
巴楚县乡村振兴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下达2022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喀地财振〔2022〕3号）文件，我局收到2022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指标3389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3389万元。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标识为“01自治区直达资金”。
现特此告知，请县乡村振兴局根据我县实际，筛选急需资金的项目，将资金计划使用方向和安排项目情况提交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审查，经会议研究后，下达项目批复及项目启动通知书至县财政局乡村振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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